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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 

课程设计工作规定 

2017 年 9 月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委员会通过 

课程设计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针对某门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进行的专门技

术训练，是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课程设计，可以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本门课程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正

确的设计思想和创新精神；检验前期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为保证我校课程设

计的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课程设计的组织与管理 

（一）各学院副院长负责本学院课程设计工作，监督本学院各系课程设计

工作的落实、运行和质量保障。 

（二）系主任负责组织制定本系的课程设计教学大纲、确定课程设计题

目、选用或编写指导书，审定考核方式以及负责本系课程设计的组织、实施及

检查工作。 

二、课程设计教学要求 

（一）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与方法、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

风。 

（二）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其基本

工程素质。 

（三）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以

及团队协作能力。 

（四）使学生掌握与本课程有关工程设计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三、课程设计选题要求 

（一）符合课程设计教学大纲要求。 

（二）选题应基本覆盖本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得到较全面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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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三）题目的内容应结合工程实际，有较充足的技术参考资料。 

（四）题目的难度和工作量应综合考虑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时数以及学生的

知识和能力状况，既能使学生获得充分的实践锻炼，又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

努力完成任务。 

（五）课程设计题目每年应进行适当的更新。 

四、课程设计任务书、指导书 

（一）课程设计任务书由指导教师编写，指导书由指导教师选用或编写，

系主任审定。 

（二）课程设计任务书的具体格式由各系根据本课程设计的要求制定，一

般应包括设计题目、设计内容、设计参数、设计条件等内容。 

（三）自主编写的课程设计指导书应包括设计步骤、设计要点、设计进度

安排、主要技术资料、方案比较、设计说明书的要求等内容。 

五、指导教师职责 

（一）根据课程设计教学大纲要求认真选题，课题覆盖面宽，能够起到综

合训练作用。 

（二）在课程设计进行前，将课程设计任务书、指导书发给学生。 

（三）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注重启发引导，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适

当组织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意发掘学生的创新潜能。 

（四）严格要求学生，使其独立完成课程设计任务。课程设计教学要有布

置、有指导、有检查、有考核。 

（五）指导教师必须坚守岗位，每天到设计现场做具体指导，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督促和检查课程设计的进度和质量。原则上每个班级（或相当于 1 

个自然班的人数）至少配备 1 名指导教师进行辅导。 

（六）指导教师应认真批改课程设计报告、图纸等，客观、准确地评定学

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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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计结束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做好课程设计的总结工作。  

（八）按时上交课程设计文件（任务书、设计说明书、计算书、设计图纸

等）到系里。 

六、对学生的要求 

（一）学生必须修完课程设计的先修课程，才有资格做课程设计。 

（二）明确课程设计的目的，认真领会课程设计的题目，读懂课程设计任

务书与指导书的要求，学会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积极认真地做好准备工

作。 

（三）课程设计中，学会如何运用先修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四）要有勤于思考的学习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善于接受教师的

指导和听取同学的意见，有意识地树立严谨的科学作风。 

（五）要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增强自身的创新精神和工程意识。 

（六）学生必须独立完成设计任务，严禁抄袭、找人代做等，否则成绩以

不及格计。 

（七）要严格遵守学习纪律，遵守作息时间，不迟到、不早退。如因事、

因病不能上课，则需向指导教师请假。凡未经请假或未经批准擅自不出勤者，

均按旷课处理。 

（八）要爱护公物，搞好环境卫生，保证设计室整洁、卫生、安静。严禁

在设计室内打闹、嬉戏、吸烟等行为。 

七、成绩评定考虑因素 

（一）设计说明书、计算书及设计图纸等文件的质量。 

（二）学生设计过程中的表现。 

（三）如进行答辩，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 

（四）学生未参加课程设计的时间达到总课程设计时数 1/4 以上者，课程

设计成绩以不及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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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设计成果保存 

课程设计文件（任务书、设计说明书、计算书、设计图纸等）由系负责保

管，保管期限 3 年以上。 

九、附则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